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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校外兼职教师管理办法 

校外兼职教师是我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充分调动

校外兼职教师积极性，保证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规

范校外兼职教师的管理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称的校外兼职教师，是指我校从校外兼职

请的承担教育教学任务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专业

技术人员及能工巧匠。 

第二条  校外兼职教师聘用条件 

1.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爱国守法。 

2. 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师德师风，能教书育人，为

人师表。 

3. 原则上具有硕士研究生(含)以上学历，中级(含)以上专

业技术职务或高级(含)以上评价类职业资格。具有(视同)技师

(含)以上评价类职业资格，学历可以放宽至本科。 

4. 具有相应课程理论教学能力和实践性环节教学能力。 

5. 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年龄不得超过 65 周岁(身

份证年龄为准)。 

第三条  校外兼职教师聘用程序 

1. 各二级学院(部)根据教学任务情况，向教务处提交拟聘

校外兼职教师人数、所任课程(含实训与毕业设计)及任教班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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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经教务处审查，人事处审核，报分管校领导审批。 

2. 由人事处负责向外发布招聘信息。 

3. 应聘人员填写校外兼职教师登记表，提供身份证明、学

历证书、职称证书等个人资料。 

4. 由人事处、教务处协调二级学院(部)组织对应聘人员进

行面试和试教。 

5. 签订校外兼职任课教师协议书，发放聘书。 

第四条  聘用期限和聘期待遇 

初次聘用期限为一个学期，根据考核情况和教学需要可续聘。

聘期待遇根据聘用时的专业技术职务或评价类职业资格等级和

所授课情况决定，具体如下： 

校外兼职教师课酬标准(含税) 

单位：元/课时   

课程 

类别 

基础课时费 评价考核 

课时费 专业技术职务 职业资格 

正

高 

副 

高 

中 

级 

初 

级 

高

级 

技

师 

技 

师 

高 

级 

中 

级 

初 

级 
A B C D 

专业课 110 90 70 \ 90 70 50 \ \ 20 10 0 -20 

公共基 

础课 
100 80 60 \ 80 60 40 \ \ 20 10 0 -20 

1. 评价考核课时费待学期末考核结果出来后一次性计发。 

2. 二级学院聘请实验实训或校内实践教学基地管理老师

(实验员)经学校教务处、人事处审核备案并签订聘用协议，工作

报酬按学校相关规定及双方约定的月工资计发；聘用专业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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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实践性教学环节，课时计算与校内专任教师等同折算。 

3. 职业资格一般按初级(国家职业资格五级)、中级(国家职

业资格四级)、高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二

级)、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划分。两级划分类职业资格，

二级视同高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一级视同技师(国家职业资

格二级)。没有等级划分类职业资格，需要执业资格，从事本职

业连续 10 年(含)以上或者累计工龄满 15 年(含)的视同技师(国

家职业资格二级)，从事本职业连续 10 年以下或者累计工龄不满

15 年(含)的视同高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对只具有没有等级

划分且没有执业与非执业区别的职业资格者不予聘用。 

4. 特殊情况由学校校务会一事一议，研究决定。 

第五条  兼职教师管理与考核 

1. 校外兼职教师由人事处、教务处协同管理，二级学院(部)

进行日常管理。聘用的校内实验实训(实习)基地管理与指导教师

实行坐班制。 

2. 校外兼职教师由二级学院(部)进行考核，考核办法参照

校内专任教师考核办法执行。 

3. 考核等级分为 A、B、C、D 四个等级。A 等级人数不超过

校外兼职教师总数的 10%，B 等级人数不超过校外兼职教师总数

的 70%。 

4. 对考核达到 A、B 等级者，按考核奖励课时费标准一次性

计发奖金。对考核 D 等级者不再续聘，并扣除考核学期内 20 元

/课时的基础课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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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考核评为 D 等级： 

(1)聘期未满解除协议的； 

(2)无故旷教； 

(3)不交授课计划； 

(4)不交教案； 

(5)布置作业或批改作业次数不足规定次数的 20%者； 

(6)每学期课外辅导次数少于 2 次和课后与学生无线上线下

教学互动者； 

(7)参加教研室活动每学期少于 3 次者。 

(8)未经申请私自调、停课达 3 次及以上者； 

(9)未按时提交和录入学生成绩者； 

(10)违反学校《课堂教学八不准》2 次以上者。 

第六条  校外兼职教师培训 

1. 校外兼职教师承担教学任务前，由学校、二级学院(部)

对其进行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是教师职业道德、高职教育教学理

论与理念、教学方法应用、信息化教学、产学合作教育、专业培

养目标及各教学环节的基本要求。 

2. 校外兼职教师应参加学校、二级学院(部)教研活动。 

3. 二级学院(部)应该为校外兼职教师配备教学指导教师，

提升校外兼职教师教育教学能力。 

第七条  辞聘、解聘 

1. 校外兼职教师在受聘期内、教学期间原则上不能辞聘，

确实由于不可抗拒原因不能坚持教学的，应在二周前向教务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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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书面申请，经同意后方可辞聘。 

2. 在聘期内，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以解聘。 

(1)在学生中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或有损害我校形象的

言行； 

(2)严重违反《课堂教学八不准》； 

(3)无故缺课达 6 节以上； 

(4)学生意见大，教学难以进行； 

(5)严重失职，发生 2 级以上教学事故或责任事故，对我校

造成较大经济损失。 

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原《湖南化工职业技术

学院兼职教师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第九条  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